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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 充 法 律 意 见 书（一） 

 
                                      金金法意【2011】字    第   号  

 

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

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律师已经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

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上述《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相应用语的含义相同。 

 

现本所律师就中国证监会于 2011 年 1 月 30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0223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要求发行人

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的事项以及《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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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相关法律事实发生变化的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中律师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宜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对《反馈意见》要求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事项的 

补充法律意见 

 

一、反馈意见 6：“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 1994 年 10 月— 2002 年期间公司

股东由 42 名变更为 18 名前后，公司股权转让未进行工商登记但确认股权发生

转让的相关依据，双方是否签订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是否取得原有股东

的确认函，上述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存在纠纷和风险；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51%

股权后，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具体过程，股权出让方与工商注册登记

股东名册不一致是否影响股权转让行为的有效性；上述股权转让是否涉及国有

产权转让，如有，股权转让程序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一）1994 年 10 月— 2002 年期间浙江证券股东的变更依据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股东会决议等有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1994 年 10 月至 2002 年期间，浙江证券股东由 42 名变更为 18 名，确认

股权发生转让的相关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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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转让协议 

 

上述浙江证券股东由 42名变更为 18名涉及的股权转让行为的转让方和受让

方之间均已签署相关协议（具体可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 

 

2、股东会决议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上述浙江证券股东由 42 名变更为 18 名的

48 次股权转让行为中，已经浙江证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有 23 次，由于转让时间

跨度较长，部分资料未及时存档，其他 25 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已无法

获取（具体可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 

 

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抄告单》和方正集团出具《承诺函》 

 

2002 年 9 月 2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浙证字[2002]130 号《抄告单》

抄告浙江省工商局、浙江省国信公司、浙江证券“由于企业重组等原因，浙江证

券公司自 1994 年以来多次发生股东变动情况，股东数也从 42 家变化为 18 家，

但未曾向工商部门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因时间跨度较长，一些股东单位已

被注销或解散，浙江证券公司现已难以提供全部的登记资料。鉴于中国证监会已

同意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受让浙江证券公司的股权，中介机构出具了有关法律意见

书和验资报告，以及北大方正集团公司也对历次股权变动的情况予以确认，为妥

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证企业重组和股权转让平稳实施，浙江证券公司应尽可

能向工商部门提供所需的登记材料和情况说明，在此基础上，由省工商局抓紧办

理变更登记手续，以促进企业依法管理、规范运作、稳步发展。”对浙江证券股

东数从 42 家变化为 18 家以及股东变更过程中部分手续缺失的情况予以认可。 

 

2002 年 9 月 29 日，方正集团出具了《承诺函》，承诺“1、浙江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从 1994 年以来所进行的 48 次股权转让，使股东数由 42 家变为 2002 年 7

月初的 18 家，因有完备的股权转让合同或法院判决书，并完成了资金的实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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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承诺其合法、有效，并依法受让 18 家股东持股的各

51%的股权。2、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承诺，在本次工商变更完成之后，现合

法持有的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1%的股权，如果以后发生股权转让行为，将按

照证券监管部门和工商登记机构的有关要求，在规范、合法的方式下进行。” 

 

据此，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接收了浙江证券对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的补充变

更登记材料，同时为方正集团收购浙江证券 51%股权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4、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2004 年 6 月，浙江省财政厅向方正有限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

资产产权登记证》，对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方正有限占有使用国有资本的情况

以及包括 18 名股东在内的方正有限的股东身份进行了登记。 

 

5、中国证监会批准 18 家股东向方正集团转让股权 

 

2002 年 8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以机构部部函[2002]270 号文《关

于同意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受让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函》，同意方正

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18 家股东所持 51%的股权，核准方正集团具备入股证券公司

的资格。 

 

综上所述，鉴于浙江证券股东由 42 名变更为 18 名所涉及的股权转让行为发

生于 2002 年以前，距今已经 8 年以上，未发生纠纷，据此发行人未要求原有股

东出具确认函确认前述股权转让行为。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出具的《抄告单》、浙江省财政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产权

登记证》、中国证监会对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51%股权的批复以及上述事实，

原有股东未出具确认函的情形不影响前述股权转让行为的有效性，相关股权转让

已不存在相应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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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方正集团收购浙江证券 51%股权的原因 

 
2001 年 12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罚字[2001]31 号《关于浙江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及林益森、项建中、郭良勇、吴依民、杨金晶、裴根财违反证券法规

行为的处罚决定》，对浙江证券为客户融资买入证券、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操纵“钱江生化”股票价格三项违法行为，对浙江证券处以警告，取消自营业务资

格；没收浙江证券操纵“钱江生化”股票违法所得 4233.18 万元，并处以罚款

4233.18 万元，对违法融资行为处以罚款 46079.5 万元，合计罚款 50312.68 万元；

对浙江证券原董事长林益森、现任董事长项建中分别处以警告并罚款 3 万元；对

浙江证券总裁郭良勇处以警告并罚款 30 万元；对杭州平海路营业部负责人吴依

民、杭州保俶路营业部负责人杨金晶、上海昆山路营业部负责人裴根财分别处以

警告并罚款 10 万元；责令浙江证券在上交所监督下 6 个月内卖出违法持有的“钱

江生化”股票，并注销违规开立的个人股票账户，如有盈利予以没收，并处一倍

罚款。同时，上述处罚决定要求浙江证券和有关个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监会。 

 

根据上述处罚决定，浙江证券被处以 54545.86 万元的罚款，公司经营面临重

大风险。为化解浙江证券风险，方正集团启动浙江证券股权收购工作，并通过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缓缴、分期缴纳罚款或减免罚款的方式逐步消化浙江证券经营风

险。 

 

2、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具体过程 

 

2002 年 5 月 16 日，浙江证券第十五次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浙江证券现有

股东将各自出资额的 51%分别转让给方正集团。 

 

2002 年 6 月 12 日，浙江证券 18 名股东分别与方正集团签署了《关于浙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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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8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以机构部部函〔2002〕270 号文

《关于同意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受让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函》，同意

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51%的股权，核准方正集团具备入股证券公司的资格。 

 

2002 年 9 月 2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浙证字[2002]130 号《抄告单》

要求浙江省工商局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上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抄告单》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文件，2002

年 10 月 23 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接收了浙江证券对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的补

充变更登记材料，同时为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股东 51%股权事宜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由此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51%股权时，相关股权出让方与浙江省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补充变更登记材料中浙江证券股东名册所载明股东一致，不影

响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51%股权行为的有效性。 

 

（三）上述股权转让是否涉及国有产权转让，如有，股权转让程序是否符

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2004 年 6 月，浙江省财政厅向方正有限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

资产产权登记证》，对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方正有限占有使用国有资本的情况

以及国有股东的身份进行了登记；方正有限整体改制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

中，2010 年 9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0]1199 号文《关于核准方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了发行人的股权设置和股本

结构；2010年11月24日，财政部向发行人颁发了企业单位统一代码为14292799-5

的《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表》，对发行人国有产权变动情况、变动原因及

数额、出资人情况进行了登记；2010 年 12 月 9 日，财政部以财教函[2010]190

号《关于批复教育部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函》批复同意发

行人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因此，即使上述股权转让在涉及国有资产管理程序方

面可能存在有瑕疵的情形，但对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股东 51%股权的有效性以

及方正有限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效性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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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事实和法律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可以确认浙江证券股东由 42 名

变更为 18 名的股权转让行为以及方正集团受让浙江证券 51%股权的行为有效。

不存在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反馈意见 7：“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自 2002 年 5 月以来方正有限及发

行人股权的历次转让过程中，是否涉及国有股权的转让，如有，上述股权转让

程序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自 2002 年 5 月至发行人首次申报期间的股权转让 24 次，其中 11 次

涉及国有股权转让；自发行人首次申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

未发生股权转让。该 11 次国有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权转让

协议签署

时间 

转让方 转让出

资 额

（ 万

元） 

受让方 证监机构

核准文号 

国有股权转让审批文件 

1 2002 年 6

月 12 日 

浙江证券

18 名 股

东（其中

16 名 股

东为国有

股东） 

22950 方正集

团 

机 构 部 部

函

[2002]270

号 

浙江省财政厅以浙财企二字

[2002]57 号《关于同意出资额

转让的函》同意浙江省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浙江省国信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国

信企业（集团）公司的出资额

转让给方正集团 

2 2003 年 9

月 30 日 

浙江省科

技风险投

资有限公

司 

147 招润投

资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转报省科

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转

让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的申请》的函（浙科函条

[2003]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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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3 年 9

月 30 日 

浙江省纺

织品进出

口集团有

限公司 

600.25 招润投

资 

   

4 2003 年 9

月 30 日 

浙江省工

程咨询有

限公司 

181.3 招润投

资 

  

5 2006 年

11 月 13

日 

浙江省国

际信托投

资有限责

任公司 

4223.80 北大资

产 

证 监 机 构

字

[2006]279

号 

浙江省国资委《关于方正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产权转让

的批复》（浙国资法产〔2007〕

13 号） 

6 2006 年

11 月 13

日 

浙江国信

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3895.50 北大资

产 

7 2006 年

11 月 13

日 

浙江国信

企业（集

团）公司 

2526.90 北大资

产 

8 2008 年 3

月 28 日 

北大资产 10646.2 方正集

团 

证 监 许 可

[2009]538

号 

教育部《关于同意北大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转让方正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批复》（教

技发函[2008]38 号文） 

9 2009 年 6

月 15 日 

郑州煤电

物资供销

有限公司 

1753.50 河南和

信新型

建材有

限公司 

湘 证 监 函

[2009]14 号 

 

10 2009 年

11 月 18

日 

湖南省信

托投资有

限公司 

8.5982 刘玉良 湘 证 监 函

[2010]34 号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方正证券股权处置

问题的批复》（湘财信[20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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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1 2010 年 8

月 11 日 

中银投资

有限公司 

1249.50 广东粤

财投资

有限公

司 

湘 证 监 函

[2010]185

号 

 

 

在上述11次国有股权转让中，第1、2、3、4、9、11次缺少国有股权转让审批

文件，但方正有限整体改制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中，2010年9月1日，中国

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0]1199号文《关于核准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了发行人的股权设置和股本结构；2010年11月24日，教育

部向发行人颁发了企业单位统一代码为14292799-5的《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

记表》，对发行人国有产权变动情况、变动原因及数额、出资人情况进行了登记；

2010年12月9日，财政部以财教函[2010]190号《关于批复教育部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函》批复同意发行人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因此，本

所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国有产权转让程序方面存在有瑕疵的情形，

但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三、反馈意见 8：“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方正有限吸收合并泰阳证券所履

行的相关法律程序，是否通知债权人、是否在报纸上进行公告，是否有债权人

提出偿债要求，合并双方债务的清偿情况，是否存在债务纠纷或风险。请保荐

机构、律师核查 2008 年方正证券吸收合并泰阳证券的原因，吸收合并前泰阳证

券在财务、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吸收合并后泰阳证券

原高管在发行人任职的情况，公司在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等方面采取的改进措

施，并对公司现有高管是否具备任职资格、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发表意见。” 

 

（一）方正集团重组泰阳证券的法律程序 

 

在方正有限吸收合并泰阳证券前，方正集团于 2006 年 9 月起实施对泰阳证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1-2-10

券的重组，并履行了股东会审议、公告、债务和解和债务清偿等必需的法律程序。

2007 年 2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机构字[2007]44 号文《关于泰阳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批准泰阳证券现有股东按 1：0.02 比例缩股，

泰阳证券股本由 12.05 亿元缩减为 0.24 亿元；批准泰阳证券增资扩股，即：中国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等 10 家债权人对泰阳证券债权转股权 1.7 亿元，方正集团出

资 6 亿元，方正有限出资 2.565 亿元；批准泰阳证券此次变更注册资本中持股 5%

以上单位的股东资格、出资额。 

 

（二）方正有限吸收合并泰阳证券的法律程序 

 

1、股东会决议 

 

2007 年 8 月 17 日，方正有限 2006 年度股东会审议了《方正证券与泰阳证

券的合并方案》、《反对合并股东的现金选择权方案》，前述议案经出席该次股东

会的持有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同意方正有限换股吸

收合并泰阳证券，以 2007 年 5 月 31 日为合并基准日，换股比例为 1:1。 

 

2007 年 8 月 20 日，泰阳证券 2007 年第二次股东会审议了《方正证券与泰

阳证券的合并方案》、《反对合并股东的现金选择权方案》，前述议案经出席该次

股东会的持有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同意方正有限以

2007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换股吸收合并泰阳证券，换股比例为 1:1，泰阳证券

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由方正有限承继。 

 

2、签署《吸收合并协议书》 

 

2007 年 10 月 19 日，方正有限与泰阳证券签订了《吸收合并协议书》，约定

以 2007 年 5 月 31 日为合并基准日，方正有限与泰阳证券按照 1:1 的换股价格进

行换股吸收合并，同时方正有限将其所持泰阳证券 25,650.8 万元出资额在合并前

全部对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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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根据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2 日出具

的天健华证中洲审（2007）专字第 010179-1 号《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07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审计报告》，泰阳证券截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1,176,706,303.25 元。根据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天健华证中洲审（2007）专字第 010178 号《方正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截止 2007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审计报告》，方正有限截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985,667,773.67 元。 

 

根据中商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7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中商评报字

（2007）1063 号《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被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泰阳证券截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2,107,606,090.08 元。根据中商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7 年 7 月 30 日出具

的中评报字（2007）1053 号《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吸收合并泰阳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方正有限截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1,574,100,226.19 元。 

 

根据上述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方正有限和泰阳证券分别以 2007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编制了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4、债权登记公告 

 

2007 年 8 月 22 日，方正有限、泰阳证券分别在《浙江日报》、《湖南日报》

上刊登了《合并公告》，公告通知了方正有限和泰阳证券进行吸收合并，吸收合

并完成后，泰阳证券的债权债务由吸收合并后的存续主体、即方正有限承继。同

时通知债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方正有限

和泰阳证券申报债权，并据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方正有限和泰阳证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合并公告期满，没有债权人因本次吸收合并事项要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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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限和泰阳证券清偿债务或要求提供担保，未发生该两公司因本次吸收合并而

清偿债务的情形，亦未发生因本次吸收合并而导致债务纠纷或风险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08]663 号文《关于核准泰阳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以及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泰阳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的批复》，核准哈投股份持有泰阳证券 5%以上股权的股东资格；核准哈

投股份受让方正有限持有的泰阳证券 10650.8 万元股权；核准方正有限吸收合并

泰阳证券；吸收合并完成后，泰阳证券依法解散。 

 

6、验资 

 

2008 年 7 月 1 日，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8 年 7 月 1 日，方正有限以新增股份换股方式新增注册资

本合计 1,050,879,170.34 元，合并后的注册资本为 1,653,879,170.34 元。 

 

7、方正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8 年 7 月 14 日，方正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8、泰阳证券完成注销登记手续 

 

2008 年 8 月 8 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了泰阳证券。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以及方正有限章程和泰阳证券章程的规定，方正有吸收合并泰阳证券已

经履行了必需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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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正有限吸收合并泰阳证券的原因 

 

由于泰阳证券原实际控制人湖南鸿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仪

系”）利用控制地位，采取违规对外担保等方式挪用泰阳证券巨额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泰阳证券资产状况迅速恶化。2006 年 7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机构

字[2006]177 号《关于限制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的决定》，对其采取限制业

务的措施，责令泰阳证券在 2006 年 10 月 31 日前归还挪用的全部客户资产，净

资本达到法定要求。泰阳证券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22,953

万元，净资本为-163,857 万元，挪用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64,374 万元。 

 

为化解泰阳证券经营风险，根据方正集团与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证监会湖

南证监局就泰阳证券重组等问题分别签署的备忘录，方正集团和方正有限分别向

泰阳证券投入 6 亿元和 2.565 亿元。经过减资、债转股、增资等重组程序，2007

年 2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机构字[2007]44 号文《关于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批准泰阳证券变更注册资本。 

 

泰阳证券重组完成后，由于方正集团同时控股方正有限和泰阳证券，方正有

限和泰阳证券存在同业竞争问题，根据方正集团与湖南省地方金融证券领导小组

办公室、湖南证监局分别签署的《备忘录》、方正集团与泰阳证券签署的《北大

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注资重组泰阳证券之协议书》和《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组

方案》的约定，方正集团依法推进方正有限与泰阳证券的吸收合并工作。 

 

（四）吸收合并前泰阳证券在财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主要问

题及吸收合并后的改进措施 

 

经中国证监会批复，方正有限吸收合并泰阳证券的工作于 2008 年 8 月实施

完毕，吸收合并前方正集团已于 2006 年 9 月对泰阳证券进行了重组，泰阳证券

在财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在其被方正有限吸收合并前已经

得到初步化解。因此，泰阳证券在财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存在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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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及改进措施主要体现在方正集团重组泰阳证券前后，具体如下： 

 

1、方正集团重组前泰阳证券在财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主要问

题 

 

由于泰阳证券原实际控制人湖南鸿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利用控制地位，采取

违规对外担保等方式挪用泰阳证券巨额客户交易结算资金，2006 年 7 月 21 日，

中国证监会以证监机构字[2006]177 号《关于限制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的

决定》，限制泰阳证券的业务，并责令在在 2006 年 10 月 31 日前归还挪用的全部

客户资产，净资本达到法定要求；2006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法律

字[2006]14 号《关于对鄢彩虹等人实施市场禁入的决定》，因泰阳证券违反《证

券法》第 132 条关于“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规定，构成原《证券法》第

193 条规定的“挪用客户账户上的资金”的行为，根据《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

第 6、7 条的规定，对原泰阳证券董事长鄢彩虹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对原泰阳

证券董事长谭载阳实施 10 年市场禁入，对原泰阳证券财务总监李光华实施 5 年

市场禁入。根据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 24 日出具的浙

天会审[2006]第 1740 号《关于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尽职调查报告》，泰

阳证券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止的净资产为-122,953 万元。净资本为-163,857 万

元，挪用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64,374 万元。 

 

2、方正集团重组后泰阳证券在财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改进措

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泰阳

证券在现有股东同比例减资、现有债权人以债权转股权和方正集团、方正有限增

资后，以 200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基数，模拟的主要财务指标为注

册资本 1,050,879,170.34 元，总资产为 3,430,111,823.57 元，总负债为

2,748,499,205.97 元，净资产为 681,612,617.60 元，净资本为 301,160,591.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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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集团重组后，方正集团成为泰阳证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规范设

立泰阳证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经股东会和董事

会选举，重组前泰阳证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再担任重组后泰阳证

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可见以下第五点所述内容）。 

 

方正集团重组后，建立健全泰阳证券内部控制制度。根据浙江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浙天会审[2007]第 1371 号《关于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财政部《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

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相关具体规范，泰阳证券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 

 

（五）吸收合并后泰阳证券原高管在方正有限的任职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泰阳证券重组前后泰阳证券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以及方正有限吸收合并泰阳证券后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泰阳证券重组前 

董、监、高任职情况 

泰阳证券重组后 

董、监、高任职情况 

吸收合并后 

董、监、高任职情况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朱治龙 董事长 乔林 董事长 雷杰 董事长 

傅安辉 董事 雷杰 董事 王红舟 董事 

宋伟杰 董事 王红舟 董事 汪辉文 董事 

吴明夏 董事 贺新莉 董事 邢继军 董事 

戴耀先 董事 周武 董事 余丽 董事 

熊再辉 董事 熊再辉 董事 张兆东 董事 

徐远忠 监事长 吴晓求 独立董事 王关中 独立董事 

郑纪伯 监事 王巍 独立董事 王巍 独立董事 

罗惠雄 监事 赵鹏华 独立董事 张永国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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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宝元 监事 郭旭光 监事长 郭旭光 监事长 

刘建新 监事 张毅 监事 郝丽敏 监事 

曹国庆 总裁 黄理 监事 祖坤 监事 

颜如意 副总裁、财务总监 何亚刚 总裁 何亚刚 副总裁 

— — 杨广明 副总裁 陈锐 董事会秘书 

— — 吴蔚 副总裁 孙斌 合规总监 

— — 孙斌 合规总监 — — 

 

综上所述，泰阳证券重组前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在重组后的泰

阳证券任职，亦不在吸收合并后的方正有限任职。 

 

（六）发行人现任高管的任职资格、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1、发行人现任高管的任职资格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核查，发行人现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均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批准，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资格 

批复部门 批复文号 批复日期 

雷杰 董事长 中国证监会 证监机构字[2003]127 号 2003 年 6 月 19 日 

汤世生 董事 中国证监会 证监机构字[2001]97 号 2001 年 6 月 28 日 

余丽 董事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8]68 号 2008 年 6 月 25 日 

王红舟 董事 中国证监会 证监机构字[2003]82 号 2003 年 4 月 3 日 

徐建伟 董事 湖南证监局 湘证机构字[2010]35 号 2010 年 3 月 29 日 

汪辉文 董事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8]72 号 2008 年 6 月 25 日 

赵旭东 独立董事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10]48 号 2010 年 4 月 15 日 

张永国 独立董事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8]110 号 2008 年 9 月 2 日 

王关中 独立董事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9]12 号 2009 年 3 月 20 日 

郭旭光 监事会主席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8]135 号 2008 年 12 月 1 日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1-2-17

郑华 职工监事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10]123 号 2010 年 10 月 25 日 

郝丽敏 监事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8]71 号 2008 年 6 月 25 日 

王红舟 总裁 中国证监会 证监机构字[2003]82 号 2003 年 4 月 3 日 

何亚刚 副总裁 中国证监会 证监机构字[2005]127 号 2005 年 11 月 21 日 

贺新莉 副总裁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9]148 号 2009 年 9 月 29 日 

施光耀 副总裁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9]17 号 2009 年 3 月 16 日 

李皎予 副总裁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8]129 号 2008 年 11 月 7 日 

孙斌 合规总监 中国证监会 证监机构字[2007]285 号 2007 年 11 月 9 日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07]120 号 2007 年 12 月 18 日 

湘证监函[2008]144 号 2008 年 7 月 21 日 

陈锐 董事会秘书 中国证监会 证监机构字[2007]180 号 2007 年 8 月 1 日 

杨广明 助理总裁 中国证监会 证监机构字[2007]259 号 2007 年 10 月 12 日 

李小平 助理总裁 湖南证监局 湘证监机构字[2010]112 号 2010 年 9 月 13 日 

 

经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1）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其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发行人已经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他

相关制度，上述规则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发行人自改制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召集

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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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自改制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历次授权及重大决策

程序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5）根据发行人的声明并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

定的情形。 

 

（6）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11]2-39 号《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发

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

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7）根据发行人的声明并经核查，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

案）》、《对外担保决策制度》中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8）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并经核查，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

管理制度，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综上所述，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和声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治理结构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内部控制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性。 

 

四、反馈意见 9：“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有股东包括山东省（鲁

财）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杭州通诚投

资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况，发行人股权是否清晰。” 

 

根据发行人现有股东出具的书面承诺、发行人报送给证券监管部门的报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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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文件、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有股东不存在以委托、

代理、信托或其他方式替其他个人或单位持有方正证券股权的情形，不存在因此

而导致发行人股权不清晰的情形。 

 

五、反馈意见 10：“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商标未由发行人自

行申请注册的原因，方正集团是否拟将上述商标转让给发行人；并请保荐机构

和律师对发行人未拥有‘ ’商标及中文‘方正’、英文‘FOUNDER’

和/或图形‘ ’组合的系列‘方正’商标的所有权而是由方正集团许可使用是否

影响发行人资产的完整性发表意见。” 

 

（一）方正集团已将“ ”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予发行人 

 

1、方正集团自行申请注册“ ”的原因 

 

发行人改制设立前，方正集团作为中文“方正”、英文“FOUNDER”和/或图形

“ ”组合的系列“方正”商标的所有权人，对前述商标的申请、注册和使用执行

严格的统一管理，因此，方正集团于 2009 年 11 月申请注册“ ”

商标，未由发行人自行申请注册。 

 

2、方正集团将“ ”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给发行人 

 

2011 年 1 月 31 日，方正集团与发行人签署了《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

约定：1、方正集团将“ ”商标的申请权无偿转让予乙方，并由方

正集团办理《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项下申请权人的变更手续；2、发行人获准

“ ”商标注册后，享有商标所有权，并应按照核定的有效地域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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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使用类别使用该注册商标；3、方正集团同意，自《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

生效之日起，不在该商标的注册有效地域内经营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也不从事与

该商标相竞争的业务；4、《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自方正集团和发行人双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并具有法律约

束力，“ ”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申请权人将变更为发行人

并注册至发行人名下，不影响发行人资产的完整性。 

 

（二）“方正”商标许可使用不影响发行人资产的完整性 

 

方正集团系中文“方正”、英文“FOUNDER”和/或图形“ ”组合的系列“方正”

商标的所有权人，方正集团有权许可其下属关联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合法使用该商

标。方正集团已与发行人签署了《商标许可使用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在方正

集团持续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期间，方正集团无偿许可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瑞

信方正、方正期货、方正和生使用注册号为 776132、商品类别为 36 类的

“ ”商标，第 36 类商品类别为金融证券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偿使用“方正”商标不存

在法律障碍，且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系在金融证券领域使用该商标，与方正集

团及其其他下属关联公司在商标使用领域中各自独立，不发生冲突。同时，发行

人已独立注册或申请商标，并将在“ ”商标获准注册后，完整拥有

“ ”商标的权属，因此，方正集团许可发行人使用“方正”商标不影

响发行人资产的完整性。 

 

六、反馈意见 11：“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行人独立董事是否符合《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关于‘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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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由 9 人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分别为张永国、王关

中、赵旭东，上述独立董事自 2010 年 9 月起任职，任期三年。该 3 名独立董事

中，张永国先生和王关中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其中：张永国先生具有注册会计

师资格，持有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编号为 412009B495 的《中国注册会

计师非执业会员资格证书》，王关中先生具有高级会计职称，持有中国航空工业

总公司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颁发的编号为 3052503 的高级会计师

任职资格证书，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关于“至

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

人士）”的相关规定。 

 

七、反馈意见 12：“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行人 2010 年是否符合《关于

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完善证券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审慎性监管要求的通知》规定的上市条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发行人股东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声明和承诺以及中国证监会机构部部函[2010]662 号《关于出具方正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监管意见书的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按照《关于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问

题的通知》及《关于完善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审慎性监管要求

的通知》规定的上市条件，发行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指标和风险控制指标、法人治理和内部控制符合相关规定 

 

1、财务指标和风险控制指标情况 

 

经审阅发行人综合监管报表，发行人最近 18 个月风险控制指标持续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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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治理情况 

 

发行人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公

司章程》及各项制度，明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的职责，能够

保障其在各自的权限、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3、内部控制情况 

 

发行人基本按照《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规定，按照健全、合理、制衡、

独立的原则，建立了有关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发行人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二）符合审慎性要求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较好的成长性、较强的合规经营意识、稳定

的治理结构和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各项指标符合《关于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完善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

关审慎性监管要求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三）符合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及有关各方根据监管要求，已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和说明：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一年内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股东以及

其他股东均已按照《关于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规定作出持股期限的承诺。 

 

2、发行人已在公司章程中载明“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任何机构或个人不

得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否则应限期改正；未改正前，相应股份不

得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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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承诺，公司上市后，将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关于信息披露的各项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结合证券公司特点，在

定期报告中充分披露客户资产保护状况，以及由证券公司业务特点所决定的相关

风险及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情况、公司合规管理、业务开展等信息；并切实采取

有关措施，强化对投资者的风险揭示和风险教育。 

 

4、发行人已承诺在《招股说明书》中结合行业的特点进行风险提示。一是

提示经营风险，包括市场周期性变化造成的盈利风险；经纪、自营、资管、投行

等证券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业务与产品创新可能存在的风险；发行人开展需经

相关监管机构审批的业务，存在业务不获批准的可能。二是提示合规风险，包括

发行人如果违反法律法规将受到行政处罚，包括但不限于：警告、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撤销相关业务许可、责令关闭等；还可能因违反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规

定而被监管机关采取监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限制业务活动，责令暂停部分业

务，停止批准新业务，限制分配红利，限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

酬和提供福利，限制转让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责令更换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限制有关股东行使股东

权利，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 

 

5、发行人已建立了覆盖公司所有业务、所有部门及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制

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建立了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动态监控系统，已按

要求全面实施了第三方存管，按期完成了账户规范工作。 

 

综上所述，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符合相

关规定、公司治理结构或内部控制制度不存在重大缺陷，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或重大风险情况，符合《关于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问题的通

知》及《关于完善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审慎性监管要求的通知》

规定的上市条件，据此，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出具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监管意见书的函》，对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无异议。同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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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发行人符合《关于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

及《关于完善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审慎性监管要求的通知》规

定的上市条件。 

 

八、反馈意见 13：“关于关联租赁。目前发行人向关联方北京方正世纪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租赁房产 570 平米。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上述关联租赁的价格

及定价依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及决策程序的完备性、

以及上述情况是否影响发行人资产的完整性发表意见。” 

 

根据方正有限与北京方正世纪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签署的《方正金融大厦房屋

租赁合同》，发行人向关联方北京方正世纪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

世纪”）出租的房产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 1 号 12 楼、1603、1605、1606

和地下一层，其中地下一层房产建筑面积为 70 平方米，其他房产建筑面积为 500

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为 570 平方米；租金分别为地下一层租金 25,550 元/年，

其他房产租金 182,500 元/年，租金标准折合 1 元/天/平方米。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

区平海路 1 号的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12,577.55 平方米，原为发行人迁址湖南长沙

前总部办公大楼。发行人迁址后，平海路 1 号的房产大部分空置，为提高房产利

用效率，发行人将空置房产对外公开出租，而方正世纪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决定

租赁发行人的部分房屋作为办公场所。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发行人出租平海路 1 号房产的其它租赁合同，杭州意

华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租赁平海路 1 号 1611 室建筑面积为 120 平方米房产的

租金标准为 1 元/天/平方米，陈海彬租赁平海路 1 号 24 层建筑面积为 239.4 平方

米房产的租金标准为 1.14 元/天/平方米，杭州金源茂商务酒店有限公司租赁平海

路 1 号 24 层和 1 层建筑面积合计为 205 平方米房产的租金标准为 1.20 元/天/平

方米，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向关联方方正世纪出租房产的租金定价参考

了市场价格，且租金标准不低于周边同类房屋租赁的市场价格，定价具备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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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租赁的起租期为 2010 年 4 月 13 日，出租房产年租金未达到方正有

限公司章程第 119 条关于“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

高于 1000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

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规定的要求，不需独立董事认可并提交董事会讨论，

已由方正有限办公室依据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履行合同签署手续。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与关联方方正世纪的关联租赁行为

系双方市场化选择的结果，定价具备公允性并履行了公司的内部决策程序，方正

世纪承租发行人房产不影响发行人依法行使所有权，不影响发行人资产的完整

性。 

 

九、反馈意见 14：“关于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办理情况。目前发行人还有

13 项房产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上述土地未取证的原因，

办理土地使用权证需要履行何种程序及可能支付的费用，发行人取得土地使用

权证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位于衡阳市石鼓区的 13 项已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该 13 项房产分别由泰阳证券向湖南省华侨住宅开发集团公司和衡阳市东信

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而来，并已支付购房款和相应税款，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目

前尚未取得上述房屋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的主要原因是原泰阳证券未及时向

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发行人在吸收合并泰阳证券后出于减少办理产权证更名

次数的考虑，直到 2010 年 9 月份改制为股份公司后才启动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

使用权证的更名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61 条关于“房地产转让或者变

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

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

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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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登记办法》第 41 条关于“因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合并、分立、兼并、破产等原因致使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

当持相关协议及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原土地权利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土

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规定，发行人系在方正有限吸收合并泰阳证券后承继取

得该 13 项房产的房屋所有权，发行人依法可将该 13 项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权利

人名称变更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待更名手续完成后，发行人即可依法向土

地管理部门申领土地使用权证书，发行人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只需依法缴纳相

应的办证工本费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该 13 项房产的所有权，权属清

晰，取得该 13 项房产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反馈意见 15：“关于租赁房产的合法性。发行人总共租赁 122 处房产，

其中有 6 项房产出租方无法提供产权文件或者其他证明其拥有出租房屋产权的

合法文件。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上述房产的面积、具体用途、出租方无法提

供合法证明的原因，上述房产对发行人业务经营的具体影响，如房屋出现纠纷

导致无法续租对发行人经营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所租赁的 122 处房产中，有 6 处房产的出租方无法提供产权文件或其

他证明其有权出租房屋的合法文件。该 6 处房产的面积、具体用途等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

号 

承 租

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面积及租

金 

具体用

途 

无法提供产权

文件的原因 

出租方持有的产权证明

文件 

1 深 圳

福 永

大 道

证 券

营 业

部 

文兆斌 广东省深圳

市宝安区福

永街道福永

大道深彩大

厦三楼 301 

900.00 ㎡ 

34.56 万

元/年 

证券经

营场所 

出租方自建房

屋，尚未取得房

屋所有权证 

1、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

厦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

《宝安区自建房使用权

利证明》，证明出租方为

房屋的使用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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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租方出具《承诺

函》，保证承租方在租赁

期限内正常使用租赁房

产。 

2 台 州

温 岭

丹 崖

路 证

券 营

业部 

浙江省

电力公

司台州

电业局 

浙江省温岭

市泽国镇丹

崖路 175 号 

1000 ㎡ 

28.00 万

元/年 

证券经

营场所 

出租方由于历

史原因未及时

办理房屋所有

权证 

出租方出具《证明》，证

明其拥有租赁房屋产

权、并正在办理房屋所

有权证。 

3 怀 化

芷 江

路 证

券 营

业部 

湖南西

都房地

产开发

集团有

限公司 

湖南省怀化

市麻阳路口

西都银座 

2,860.00

㎡ 

58.00 万

元/年，每

三年递增

3% 

证券经

营场所 

出租方尚未办

理房屋所有权

证 

出租方自建房屋，已经

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施工

许可证》、《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4 怀 化

溆 浦

警 予

东 路

证 券

营 业

部 

溆浦县

邮政局 

溆浦县警予

东路 61 号邮

政大楼三楼 

530.00

㎡，6 万

元/年 

证券经

营场所 

出租方未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 

1 、出租方系溆国用

（2009）第 090258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的

土地使用权人； 

2、出租方出具《说明》

和《承诺书》，承诺其虽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但享有所有权及出租

权。 

5 郴 州

国 庆

南 路

证 券

营 业

部 

郴州市

糖酒副

食品总

公司破

产清算

组 

郴州市国庆

南路 2 号天

华大厦南侧

二、三楼 

4,000.00

㎡ 

52.00 万

元/年 

证券经

营场所 

郴州市糖酒副

食品总公司处

于破产清算过

程中，破产清算

组不能提供房

屋所有权证。 

无 

6 郴 州 中国工 郴州市国庆 2,095.00 证券经 租赁房屋为中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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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庆

南 路

证 券

营 业

部 

商银行

郴州北

湖区支

行 

南路 2 号天

华大厦南侧

一、二、三

楼 

㎡ 

40.00 万

元/年 

营场所 国工商银行郴

州北湖区支行

向郴州市糖酒

副食品总公司

租赁该房屋后

转租给郴州国

庆南路证券营

业部。破产清算

组不能提供房

屋所有权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下属 5 家证券营业部租赁的上述 6 处房屋

总面积为 11,385 平方米，具体用途均为证券经营场所。出租方未能提供相关房

屋权属证明，但出租方均在租赁协议中或出具承诺函、证明文件，承诺其拥有出

租上述房屋的合法权属，虽未取得出租房屋的所有权证，但不会因前述因素影响

承租方使用出租房屋，并同意承担因出租房屋所有权存在瑕疵而可能导致承租方

所遭受的相应损失。同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如因上述房屋租赁瑕疵导致相关

证券营业部无法继续使用而必须搬迁时，相关证券营业部可以在相关区域内找到

替代性的合法经营场所，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第二部分 对相关法律事实发生变化情况的补充法律意见 

 

鉴于天健事务所对发行人2008年12月31日、2009年12月31日、2010年12月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08年度、2009年度、201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

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于2011年2月10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审

[2011]2-37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2010）》”），且发行人与本次

发行上市相关的事项发生了变化，本所律师现针对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以下简称“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发生的或

变化的重大事项补充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1-2-29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情况未发

生变化，原有相关授权和批准继续有效。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持续经营，发行人设立后至本补充意见书出

具之日，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具有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2010）》、《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

和天健审〔2011〕2-40号《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税种纳税情

况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纳税鉴证报告（2010）》”），经本所律师核查，

现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部分实质条件调整如下： 

 

（一）根据《审计报告（2010）》及发行人的声明，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发行人2008-201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

过人民币3,000 万元，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

良好。 

 

（二）根据《审计报告（2010）》及发行人的承诺，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

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重大违法行为。 

 

（三）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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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四）根据《审计报告（2010）》，截至2010年12 月31 日，发行人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

截至2010年12 月31 日，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六）根据《审计报告（2010）》，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

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 

 

（七）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及发行人《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书》，

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2010年12月31日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八）发行人已经出具声明，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根据《审计报告

（2010）》，发行人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发行人2008年12月31日、2009年12月31日、2010年12月31日的财务

状况以及2008年度、2009年度、2010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九）根据《审计报告（2010）》、《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和发行人

的声明，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已选用一致的

会计政策，未随意变更。 

 

（十）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2010）》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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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方关系和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市场价格

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十一）根据《审计报告（2010）》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符合《管

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1、发行人 2008 年至 2010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859,141,429.67 元、

1,391,487,189.44 元、1,272,380,702.44 元，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

元； 

 

2、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3、发行人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460,0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4、根据《审计报告（2010）》，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无形资

产为 38,906,319.5 元，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5、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的亏损。 

 

（十二）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以及《纳税鉴

证报告（2010）》，发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 

 

（十三）根据《审计报告（2010）》和发行人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

有事项。 

 

（十四）根据《审计报告（2010）》、《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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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和发行人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管理

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十五）根据《审计报告（2010）》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具有持续

盈利能力，2008年、2009年及2010 年度连续盈利，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列举的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设立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

等方面仍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的股东没有发生变化，仍为45名原

发起人股东。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的股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发行人

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和冻结变化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情况 

 

根据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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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行人以下 4 家股东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发行人股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进行了质押登记，该等质押股份总数为 567,361,628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2.33%。 

 

序号 股东名称（出质人） 质权人 质押股份数 

1 上海圆融担保租赁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83,440,195 

2 

浙江兴发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45,363,65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国

轻纺城支行 

27,813,398 

3 湖南金泰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庸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3,012,788 

4 

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198,865,797 

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865,797 

合计   567,361,628 

 

同时，发行人股东深圳新龙实业有限公司、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信丰商贸有限公司和湖南大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四家股东所称质押情

况没有变化，该等股份总数为 20,683,420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449%。该

等股份质押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股权质押登记，股权质押行为不具有对抗

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二）股份冻结情况 

 

根据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以下 3 家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人民法院冻结，共计冻结股份总数

20,025,647 股，占发行人股份总额 0.435%。 

 

序号 股东名称 冻结机关 被冻结股份数 冻结日期 到期日 

1 湖南金信丰商贸 长沙市中级人民 2,225,072 2010 年 9 月 201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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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法院 26 日 25 日 

2 深圳市新龙实业

有限公司 

广东湛江中级人

民法院 

12,794,163 2010 年 12

月 19 日 

2011 年 12

月 18 日 

3 长沙新大新威迈

农业有限公司 

南县人民法院 5,006,412  2009 年 12 月

16 日 

2011 年 12

月 15 日 

合计   20,025,647   

 

上述股份冻结情况已记载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同时，湖南金泰实业有限公司、湖南大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所称股权冻结情

况没有变化，但未能提供有关冻结文件，亦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中记

载。 

 

（三）根据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补充事项期间，除上述所列股东外，发行人其他股东未在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上

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亦未被司法机关冻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已登记于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质押、冻结情况涉及的股份数额占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12.77%；未登记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质押、冻结情况涉及的股份数额占发行人

股份总额不到 1%，质押、冻结股份数额较少，不会对发行人正常的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营业务为证券经纪；证券

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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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为方正期货有限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2010）》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

收入（包括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利息净收入、投资净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收

益、汇兑净收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90%；最近三年主营业务产生的利润占

利润总额的比例超过90%。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主营业

务仍突出。 

 

本所律师认为，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经营正常，不存在影

响持续经营之法律障碍。 

 

（二）发行人下属证券营业部的变化情况 

 

1、补充事项期间，《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人 85 家营业部已完成将其

《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记载的企业名称变更为方正证券股份的有关变更手

续。 

 

2、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两家证券营业部获准迁址且已完成迁址工作，并

取得相关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券经营

机构营业许可证》，具体如下： 

 

序

号 
名称 许可证号 

营业执

照号 

负责人及

任职批文 
营业场所 

经营

范围 
备注 

1 东莞万道

路证券营

业部 

Z2354400

2 

441900

009467

48 

曾晓斌，广

东 证 监 许

可

[2010]202

东莞市万江区新

城社区万道路华

南摩尔 J 区三元

盈晖大厦二楼 8

证 券

经纪    

由益阳桃花

仑东路证券

营业部异地

迁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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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号商铺 

2 武汉中南

二路证券

营业部 

Z2353400

1 

420106

000154

457 

饶早华，鄂

证 监 机 构

字 [2010]90

号 

武昌区中南二路

16 号安逸新居 1、

3 楼 

证 券

经纪 

由怀化迎丰

中路证券营

业部异地迁

址 

 

3、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获准新设两家营业部且已完成设立工作，并取得

相关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券经营机构

营业许可证》，具体如下： 

 

序

号 
名称 许可证号 

营业执照

号 

负责人及任

职批文 
营业场所 经营范围 

备

注 

1 长沙星沙

三一路证

券营业部 

Z2354304

7 

430121000

040739 

马京平，浙证

监 机 构 字

[2007]180 号 

长沙星沙镇三一

路 93 号 3 楼 

证券经纪  

2 湘潭建设

路证券营

业部 

Z2354304

8 

430300000

043821 

张立新，湘证

监 机 构 字

[2009]124 号 

湘潭市建设路莲

城步步高超市 4

楼 

证券经纪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无新增关联方。 

 

（二）发行人的重大关联交易 

 

除《律师工作报告》已经披露的关联交易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的重大关联交易变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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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销商品的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2010）》，2010年度，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购销商品的关

联交易，交易金额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10 年度 

北京方正世纪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3,952,411.00 

上海方正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34,700.00 

方正软件(苏州)有限公司  

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 700,000.00 

北京方正飞阅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2,126,600.00 

合       计 17,213,711.00 

 

根据《审计报告（2010）》，该等关联交易均主要参考市场价格经交易双方

协商后确定，系发行人正常经营行为，交易额及所占比重较小。 

 

2、向关联方租赁情况 

 

出租方 承租方 房屋坐落 
年租金（人

民币万元） 
面积 租赁期限 

北京北大资源

物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方 正 和

生 

成府路 298 号

方正大厦 5 层

525-526 房间 

30.98 240.45 
2010 年 7 月 26 日至

2011 年 7 月 25 日 

 

根据方正集团与北京北大资源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授权委托协

议》，北京北大资源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系受方正集团委托将上述房屋出租给

方正和生使用。 

 

根据《审计报告（2010）》，上述关联交易主要参考市场价格经交易双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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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后确定，交易额及所占比重较小。 

 

3、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2010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与方正集团签署了《商标使用许可协议》；2011

年 1 月 31 日，发行人与方正集团签署了《商标许可使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1）终止《商标许可使用协议》中关于“ ”许可使用的有关约定；

（2）《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约定的由中文“方正”、英文“FOUNDER”和/或图形

“ ”组合的系列“方正”商标系指注册号为 776132、商品类别为 36 类的

“ ”商标，第 36 类商品类别为金融证券类。 

 

4、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 

 

2011 年 1 月 31 日，方正集团与发行人签署了《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

约定：（1）方正集团将“ ”商标的申请权无偿转让予乙方，并由方

正集团办理《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项下申请权人的变更手续；（2）发行人获准

“ ”商标注册后，享有商标所有权，并应按照核定的有效地域和商

品使用类别使用该注册商标；（3）方正集团同意，自《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

生效之日起，不在该商标的注册有效地域内经营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也不从事与

该商标相竞争的业务；（4）《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自方正集团和发行人双

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5、商号许可使用协议 

 

2010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与方正集团签署了《商号许可使用协议》，约定：

方正集团授予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瑞信方正、方正期货、方正和生在公司名称

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业务范围使用以英文书写的“FOUNDER”和中文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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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商号，该项授予为非独家的、不可转让且免收特许权使用费的使用许可。

如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增加新的经营业务或新设立子公司从事相关证券经

营业务，则方正集团授予的上述许可在《商号许可使用协议》所规定的条款和条

件下，对发行人或发行人新设立的子公司有效。 

 

6、业务合作协议 

 

2010年11月30日，方正集团与瑞信方正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方

正集团协助瑞信方正开展相关证券业务，促成瑞信方正与相关目标公司、客户、

投资者签署业务协议及/或委任协议。瑞信方正将就每一项具体项目中收取到的、

有关该客户或投资者的净收入（即收入减去所有产生的相关费用）的20%向方正

集团支付服务费用。根据《审计报告（2010）》，2010年瑞信方正就该项业务共

发生服务费支出11,651,900.00元。 

 

根据《审计报告（2010）》，上述关联交易主要参考市场价格经交易双方协

商后确定，交易额及所占比重较小。 

 

7、关于兴业银行配股项目的合作协议 

 

2011 年 1 月 27 日，方正集团与瑞信方正签署了《关于兴业银行配股项目的

合作协议》，约定：对于经方正集团推荐，瑞信方正取得兴业银行配股项目的保

荐和承销事宜，双方同意该项目受上述《业务合作协议》各项条款的约束和规范。 

 

根据《审计报告（2010）》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关

联交易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当时《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同业竞争方面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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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十、发行人拥有或使用的主要财产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拥有和使用的主要财产变化情况如下： 

 

（一）房产 

 

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两处房产已经完成更名手续外，发行人其他 48

项房屋所有权证尚未完成更名手续，已完成更名手续的两处房屋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用途 使用权人 

1 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F0000210270 号 
绍兴市胜利东路 39 号 2,566.76 办公 

方正证券股份 

2 苏房权证市区字第

10282916 号 
孔付司巷 10 号 501 室 

47.2 成套住

宅 

方正期货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及其证券营业部、控股子公司租赁的房产 

 

1、补充事项期间内，发行人续签租赁合同一份，具体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权 属 证 明

文件 

房屋坐落 面积 

（㎡） 

租金（万元/年） 租赁期限 

1 岳阳东茅

岭证券营

业部 

岳阳市

新百佳

商业有

限公司 

丘 地 号

511242030 

湖 南 省 岳

阳 市 巴 陵

中路 18 号 

4,500.00 130.00 2011 年 1 月

12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补充事项期间内，发行人新签租赁合同十份，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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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权属证明文

件 

房屋坐落 面积 

（㎡） 

租金 租赁期限 

1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王芳、

王燕群 

嘉房权证禾

字 第

00404222 、

00404223 号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秀 洲

区 中 环 西

路 1228 号 

179.37 前两年每年整年租

金为 215244 元，此

后逐年递增，第六

年 整 年 租 金 为

292837 元。 

201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0 日 

2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王蕤 嘉房权证禾

字 第

00371537 、

00371539 号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秀 洲

区 中 环 西

路 隆 禧 大

厦 2105 、

2106 室 

87.62 69984 元/年 201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 

3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嘉兴市

胤祥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 

嘉房权证禾

字 第

00368656 号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秀 洲

区 中 环 西

路 1238 号

隆 禧 大 厦

二层 201 室 

546.08 前三年 360888 元/

年；后三年 433066

元/年 

201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 

4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北京蓝

蔚恒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 

X 京房权证

通 股 字 第

0716595 号 

通 州 区 通

朝 大 街 商

业 172、178

号 

806.48 812932 元/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5 方正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 

武汉市

万德祥

置业有

限公司 

武房商证昌

字 第

2010007067、

2010007070

号 

武 汉 市 武

昌 区 中 南

二路 16 号

中 南 龙 庭

（ 安 逸 新

居） 

1377.81 前三年 775431 元/

年，以后每年递增

5% 

2010 年 8 月 8

日至 2016 年

8 月 7 日 

6 方正证

券股份

浙江中

财招商

杭房权证高

新 字 第

杭 州 市 滨

江 区 通 和

1500 1166175 元/年 2010 年 11 月

5 日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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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

司 

投资集

团有限

公司 

09083744 号 路 68 号 1-2

层裙房 

年 11 月 4 日 

7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邬 华

云、邓

源源 

京房权证昌

私 移 字 第

243978 号 

北 京 市 昌

平 区 回 龙

观 西 大 街

18 号港龙

商业中心 1

段 1-102 共

三层房屋 

551.55 43618.41 元/月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8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李哲、

李春生 

京房权证昌

私 移 字 第

243979 号 

北 京 市 昌

平 区 回 龙

观 西 大 街

18 号港龙

商业中心 1

段 1-103 共

三层房屋 

550.85 43563.04/月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9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赵永忠 唐山房权证

路北（里）字

第 305027837

号 

唐 山 市 路

北 区 北 新

西 道 75-1

号 

893.17 170 万 2010 年 7 月

23 日至 2015

年 8 月 7 日 

10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赵永刚 唐山房权证

路北（里）字

第 305027836

号 

唐 山 市 路

北 区 北 新

西 道 75-2

号 

808.27 168500 元 2010 年 7 月

23 日至 2015

年 8 月 7 日 

 

（二）商标 

 

1、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权 

 

补充事项期间，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权的变化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

部分第九条所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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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注册商标申请权 

 

补充事项期间，方正集团与发行人签署了《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约

定方正集团将“ ”商标的申请权无偿转让予乙方。现发行人和方正

集团正在办理“ ”商标申请权的转让手续。 

 

3、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新

提交申请尚未获准注册的商标有 16 项，详情如下： 

 

序

号 
商标标识 申请人 申请号 

核定使用

商品类别 

状态 

1 
 

方正证券股份 8893544 42 已申请未注册 

2 
 

方正证券股份 8893531 41 已申请未注册 

3 
 

方正证券股份 8893521 38 已申请未注册 

4 
 

方正证券股份 8893512 36 已申请未注册 

5 
 

方正证券股份 8893481 41 已申请未注册 

6 
 

方正证券股份 8893502 42 已申请未注册 

7 
 

方正证券股份 8878767 38 已申请未注册 

8 
 

方正证券股份 8878686 36 已申请未注册 

9 
 

方正证券股份 8878623 42 已申请未注册 

10 
 

方正证券股份 8878567 41 已申请未注册 

11 
 

方正证券股份 8878525 38 已申请未注册 

12 
 

方正证券股份 8878481 36 已申请未注册 

13 
 

方正证券股份 8878444 42 已申请未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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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方正证券股份 8878397 41 已申请未注册 

15 
 

方正证券股份 8878361 38 已申请未注册 

16 
 

方正证券股份 8878318 36 已申请未注册 

 

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律师工

作报告》中发行人已申请尚未注册的商标中有 30 项商标已获准注册，具体如下： 

 
序

号 

商标名称 

或商标标识 

商标注册

人 
注册号 有效期限 

核定使用

商品类别 

1 

 

方正证券 7300640 
2010 年 10月 14 日至

2020 年 10月 13 日 
38 

2 

 

方正证券 7300642 
2010 年 10月 14 日至 

2020 年 10月 13 日 
36 

3 
 

方正证券 7659758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6 

4 
 

方正证券 7659779 
2011 年 01月 21 日至

2021 年 01月 20 日 
38 

5 
 

方正证券 7662656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6 

6 
 

方正证券 7662659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8 

7 
 

方正证券 7659876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6 

8 
 

方正证券 7659896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8 

9 
 

方正证券 7660063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6 

10 
 

方正证券 7660084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8 

11 
 

方正证券 7662703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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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正证券 7662712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8 

13 
 

方正证券 7662720 
2011 年 01月 07 日至 

2021 年 01月 06 日 
41 

14 
 

方正证券 7662733 
2011 年 01月 07 日至 

2021 年 01月 06 日 
42 

15 
 

方正证券 7665680 
2011 年 01月 21 日至

2021 年 01月 20 日 
36 

16 
 

方正证券 7665691 
2011 年 01月 21 日至

2021 年 01月 20 日 
38 

17 
 

方正证券 7665700 
2011 年 01月 14 日至

2021 年 01月 13 日 
41 

18 
 

方正证券 7665714 
2011 年 01月 14 日至

2021 年 01月 13 日 
42 

19 
 

方正证券 7665724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6 

20 
 

方正证券 7665736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8 

21 
 

方正证券 7665743 
2011 年 01月 21 日至

2021 年 01月 20 日 
41 

22 
 

方正证券 7665752 
2011 年 01月 21 日至

2021 年 01月 20 日 
42 

23 
 

方正证券 7665768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6 

24 
 

方正证券 7665777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8 

25 
 

方正证券 7668908 
2011 年 01月 07 日至

2021 年 01月 06 日 
41 

26 
 

方正证券 7668920 
2011 年 01月 07 日至

2021 年 01月 06 日 
42 

27 
 

方正证券 7668926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月 13 日 
36 

28 
 

方正证券 7668933 2010 年 12月 14 日至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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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月 13 日 

29 
 

方正证券 7668944 
2011 年 01月 07 日至

2021 年 01月 06 日 
41 

30 
 

方正证券 7668960 
2011 年 01月 07 日至

2021 年 01月 06 日 
42 

 

除存在上述变化外，发行人拥有或使用的主要财产无新的变化。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除已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合同外，

发行人未签署重大合同。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

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

债权债务。发行人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1、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项 

 

根据《审计报告（2010）》、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0

年12月31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项包括：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账龄 
占应收款项余

额的比例(%) 

款项性质或

内容 

鸿仪系[注 1] 195,469,156.97 5 年以上 66.73 拆出资金 

方正富邦基金公司筹备组 16,196,421.40 1 年以内 5.53 往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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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海鸰[注 2] 8,295,365.56 5 年以上 2.83 挪用款 

珠海证券 6,600,000.00 5 年以上 2.25 拆出资金 

小  计 226,560,943.93             77.34  

 

[注1]：泰阳证券在受前实际控制人湖南鸿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鸿仪)控制期间，拆借大量资金给湖南鸿仪及其控制单位(以下统称鸿仪系)。

2008年，经泰阳证券2008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同意，放弃无法收回的鸿仪系款项，

核销坏账788,210,310.67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账面余额195,469,156.97元，

已经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注2]：方正有限下属深圳东门南路证券营业部原副总经理欧阳海鸰在1996

至1997年期间采取直接从个人资金专户取款或向其他单位拆入资金，然后通过客

户资金账户转出等形式挪用资金。截至2003年12月31日，方正有限因此被挪用款

项59,210,854.94元。2005年度，方正有限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欧阳海鸰的派出单位即原联营方广东三友集团有限公司赔偿上述挪用款及利息

等其他款项。2006年方正有限与广东三友集团达成调解，约定以下述方式结清双

方的债权债务：广东三友集团2006年度偿还500万元，2007年3月31日前偿还2,500

万元。2010年收回现金20,489.38元。经发行人2010年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

准，进行账务核销20,895,000.00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发行人对欧阳海鸰应

收款余额为8,295,365.56元，并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项 

 

根据《审计报告（2010）》、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0

年12月31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项包括：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款项性质及内容 

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 22,381,596.62 预收购房款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公司 29,928,071.51 投资者保护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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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11,651,900.00 咨询服务费 

应付纯资金账户款 7,797,964.64 纯资金账户款项 

阳春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680,000.00 预收土地转让款 

上海交易所 6,282,222.28 会员年费 

深圳交易所 5,087,849.31 会员年费 

小  计 89,809,604.36  

 

综上所述，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系浙江证券、泰阳证券期间因历史

遗留问题形成的款项且发行人已为此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金额较大的其他应

付款系因正常的经营和管理活动而发生，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变化。 

 

（二）经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无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的行

为。 

 

（三）经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没有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 

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计划。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公司章程未作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核查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发行人在补充事项期间召开了1 次股东大

会、1次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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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东大会 

 

2011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1 日，发行人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班子新设证券营业部的议案》、《关于审议 2010 年度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关于批准 2010 年度公司薪酬相关事宜的议案》和《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相关文件

的签署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任职未发生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根据《纳税鉴证报告（2010）》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未发生变化。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经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在环境保护方面没有发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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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在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方面未

发生新的变化。 

 

十八、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经核查，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募集资金的用途没有发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在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与主营业务一致，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二十、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与振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案 

 

补充事项期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做出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1）湘高法立民初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振升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该案将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目前尚未接到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进一步审理通知。 

 

（二）发行人与长沙海利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 

 

补充事项期间，2010 年 12 月 20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0）湘

高法民再终字第 174 号《判决书》，判决驳回长沙海利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再审申请，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长中民二终字第 0593 号《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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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发行人与与双星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管理合同纠纷案和原泰阳证券与

航天固体运载火箭有限公司诉发行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无最新进展情况。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补充2010 年年报）》的讨论，对发行人引

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已进行审阅和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招股

说明书（补充2010 年年报）》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而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拟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实质要求。待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人将可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证券交易所批准后可上市交易。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无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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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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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予   

                                                          

 

                           经办律师：                         

                                      郑  斌 

 

 

                                                              

关  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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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 充 法 律 意 见 书（三） 

 
                                      金金法意【2011】字 0608 第 046 号  

 

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已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鉴于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已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

下简称“发审委”）审核通过，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加强

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以下简称“《会后事项

监管通知》”）、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

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以下简

称“《操作规程》”）的有关规定，本所现就发行人会后事项期间发生的事项等，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上述《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相应用语的含义相同。《法律意见书》中律师声明的事项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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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给予了持续、必要的关注，

对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所发生的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一、发行人更新事项 

 

本所律师现针对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止（以下简称“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发生变化的重大事项补充发表

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的业务 

 

2011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发行人代办系统主办券商业务资格，

发行人可从事业务种类为股份转让业务和股份报价业务。 

 

（二）发行人的关联方 

 

2011 年 2 月 23 日，方正集团与深圳市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深圳市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高科”）24.37%股权全部转让给方正集团，方正集团成为中国高科的第一

大股东，持有其 24.37%的股权，北京大学为中国高科的实际控制人，据此，中

国高科与发行人同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成为发行人的关联方。中国高科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编码 600730，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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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港路 501 号，法定代表人为

余丽，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29333 万元，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创业

投资，人才交流及培训，技术及商品展示，投资及经济技术咨询服务，电子通讯

产品的生产销售，国内贸易(除国家专项审批)，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上

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补充事项期间，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中发行人已申请尚未注册的商标中有 8 项商标已获准注册，具体如

下： 

 

序

号 
商标标识 申请人 注册号 

核定使

用商品

类别 

状态 

1  方正有限 7662681 42 已注册 

2  方正有限 7662668 41 已注册 

3  方正有限 7662647 42 已注册 

4  方正有限 7662635 41 已注册 

5 
 

方正有限 7938362 38 已注册 

6 
 

方正有限 7938468 38 已注册 

7 
 

方正有限 7938418 36 已注册 

8 
 

方正有限 7938434 36 已注册 

 

2011 年 1 月 31 日，方正集团与本公司签署了《商标注册申请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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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约定：方正集团将“ ”商标的申请权无偿转让予本公司，并由

方正集团办理《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项下申请权人的变更手续。经本所律师核

查， 已于 2011 年 3 月 7 日获准注册，同时，商标局已受理方正

集团将该商标转让给发行人的申请文件。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就发行人董事余丽女士的兼职情况补充如下：余丽于 2010

年 12 月至今任招润投资总经理；2011 年 5 月至今任中国高科董事长。 

 

（五）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1）发行人与航天固体运载火箭有限公司委托管理合同纠纷 

 

补充事项期间，本案仍处于中止审理状态，本案原告总经理陈军及被告原总

裁李选民等人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案尚未审结。 

 

（2）发行人与长沙海利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进展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申请书，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案仍在执行程序中。 

 

（3）发行人与振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双星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诉发行人、湖南雨花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生辉基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委托

管理合同纠纷无最新进展。 

 

2、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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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事项期间，除发行人南京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因支付个人礼品未代扣个

人所得税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受到税务主管部门处罚 500 元外，发行人及其证券

营业部未受到其他行政处罚。据此，自 2008 年至今，发行人共受到中国人民银

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处罚 1 次，处罚金额为 20 万元；税务处罚 14 次，处罚金额累

计 6.95 万元；公安消防处罚 5 次，处罚金额累计 4.3 万元；劳动保障处罚 1 次，

处罚金额 0.2 万元；质量技术监督局处罚 1 次，处罚金额 0.05 万元，发行人及其

证券营业部已全部缴纳了罚款，并纠正了被处罚行为。 

 

二、发行人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 

 

1、主承销商出具的专项说明和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发行

人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2、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发行人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4、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5、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6、发行人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7、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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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办公司业务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未发

生更换。 

 

9、发行人未编制盈利预测。 

 

10、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裁、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1、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

化。 

  

13、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4、发行人的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5、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6、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法律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补充事项期间不存在《会后事项监管通

知》所述的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应予披露的重大法律事项，本

次发行上市无需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无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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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田 予   

                                                          

 

                           经办律师：                         

                                      郑  斌 

 

 

                                                              

关   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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